关于做好2025级普通本科生校内
转专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2025级各班级：
为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学生中心”理念，进一步推进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改革，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芜湖学院普通本科生校内转专业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学校决定开展2025级普通本科生校内转专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范围及条件
1.2025级在籍在校普通本科生；
2.学生确有特长，更适合在其他专业学习的；
3.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诊断确认，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其他相关专业学习的；
4.经学校认可，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困难，不转专业无法继续学习的；
5.符合转入专业身体条件；
6.对申请转入专业的课程安排、就业等情况有明确认识，并完全接受；
7.不同类别录取的专业不得互转。另“物理+不限”专业组录取的学生不得转入化学类相关专业；“历史+不限”专业组录取的学生不得转入“物理+化学”专业组的专业。
8.学生只能申请转入一个专业。
二、转专业程序及时间安排
1.组织领导
（1）各学院成立由书记、院长、副书记、副院长等组成的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转专业具体实施工作。
（2）各学院应按学校转专业文件要求制定详细的转专业考核工作方案并在学院网站公布，考核工作方案主要包括组织领导、办理程序、考核办法、录取工作等。
（3）各学院应指定专人为转专业学生提供咨询服务。
2.办理程序
（1）拟转专业的学生填写《芜湖学院普通本科生校内转专业申请表》（见附件1）；因特殊原因需要转专业的学生填写《芜湖学院普通本科生特殊原因转专业申请表》（见附件2）。
（2）将填写完整的申请表交所在学院进行资格审核并由院长签署意见。
（3）各学院应于2025年12月12日前将本学院汇总后的申请表与转专业学生名单汇总表（附件3）纸质版交至转入学院。
3.考核工作

（1）转入学院在收到转出学院名单后，要组织专人进行资格审核，资格审核通过者需在学院网站公示后方可参加考试。
（2）各专业考核内容见附件4，笔试和面试时间具体时间地点详见准考证。
（3）采用“笔试+面试”方式进行考核的，按照拟接收计划数最高1:1.2的比例划定笔试合格考生，笔试合格考生方可进入面试环节。最终排序成绩按照笔试和面试占比折合成百分制计算，原则上笔试成绩占比不低于70%。
（4）考核结束后，各学院根据考核结果按申请专业排序确定拟同意转入学生名单（原则上人数应不超过公布的计划数），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
4.后续工作
（1）教务处审核后，将结果在教务处网站进行公示3日。
（2）公示结束召开学校会议批准后，公布通过校内考核方式转专业学生名单。
（3）各学院由专人负责转入学生的交接工作。
[bookmark: _GoBack]三、工作要求
1.学校转专业实行“学校统筹、专业自主、学生自愿、择优录取”的工作原则，由学校统一安排，各学院制定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学生自愿申请，按照规定程序开展工作，并接受全校师生和社会监督。
2.为确保各专业的良性发展和教学秩序稳定，学校对转专业的学生人数实行宏观调控。
3.各学院、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转专业的宣传和审批工作，确保学校2025级普通本科生校内转专业工作顺利进行。
特此通知。

芜湖学院 
2025年12月3日
